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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使用办法及细则
一、明德楼215大学生活动室开放申请活动室管理使用办法
1、校学生会文体中心负责215大学生活动室日常借用管理及内部设备维护工作。
2、215大学生活动室的借用面向学校各部门中心、各学院团委、学生会、学生社团组织开放，不接受个人（私人行为）、班级活动等预约。
3、215大学生活动室实行预约登记制度，依照预约时间先后安排、重大活动优先、先学校后学院和学生会、学生社团为原则。并由校学生会文体活动部安排专人负责处理预约申请及相关资料的归档。
4、使用单位必须如实填写《明德楼215大学生活动室使用申请表》（附件1）的各项内容，并提交经所在单位核准盖章的书面申请表格。
5、使用单位必须遵守215大学生活动室使用细则，确保活动室物品、器材完好，如损坏场地或设备，须按价赔偿。
6、215大学生活动室仅承接一般日常活动，如开会、社团活动、比赛等。禁止一切违反规定、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
二、明德楼215大学生活动室申请使用细则
1、预约须至少提前三日、至多提前十五日。遵守预约时间先后安排、重大活动优先、先学校后学院和学生会、学生社团为原则。特殊情况除外。
2、申请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明德楼215大学生活动室使用申请表》，经由所在部门盖章，并提前交至明德楼320办公室。申请单位可预先向校学生会文体中心咨询所用场地及时间等情况。
3、215大学生活动室管理人员根据使用时间提前15分钟开门。如有特殊要求，请使用者需提前说明。需如提前布置会场或进行彩排，开门时间以不影响上一场活动为原则。
4、活动完毕，215大学生活动室管理人员在使用单位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清点活动中心设施是否完好，如有损坏，根据具体情况，使用单位应承担相应责任，并按价进行赔偿。
5、使用完毕后，215大学生活动室管理人员负责关闭电源，锁好门窗。
三、大学生活动室开放申请活动室管理细则
1、215大学生活动室提倡积极健康学生活动，不得进行违法乱纪活动。
2、 申请使用单位在活动期间对演职人员及观众的人身财产安全负责，须有专人在现场负责维持秩序及引导疏散人群。
3、需爱惜公物，确保活动室设备仪器的完好无损。
4、场地内所有音响及多媒体设备必须在215大学生活动室专职工作人员在场情况下操作，任何使用方只能在活动前提出使用要求，不得擅自直接进行操作。
5、申请使用单位不得在215大学生活动室使用各类钉子、涂料、双面胶等工具。
6、215大学生活动室不得使用明火、冷焰火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物品，不得携带使用违章电器。
7、使用期间有突发状况，请及时联络活动中心管理人员。
8、场地使用完毕后，由使用单位负责活动场所的卫生清理并恢复原状。

湖州师范大学校学生会文体中心
215活动室管理人员：邹梓焱 1392521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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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明德楼215大学生活动室、舞蹈房使用申请表
	申请单位
	

	活动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场地选择
	    □215报告厅     □210舞蹈房    □212舞蹈房

	活动起止时间
	

	活动人数
	
	活动类型
	

	活动主题内容
	

	活动所需设备
	   □投影仪          □舞台灯          □音  响   
   □话  筒（2个）（备注数量)          
   □会议桌（5张）（备注数量)               
   □会议椅（60张）（备注数量)               
   □其  他                          

	所在部门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